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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种药品平均降价56%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看点解读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29日在海南陵

水落下帷幕，产生拟中选结果：39种药品采购

成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按约定采购

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67亿元。

首次纳入肝素类产品、“一主双备”供应模

式、同一品种多家企业中选……2023年首次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诸多亮点备受关注。

肝素类产品首次被纳入集采
患者将有更多选择

本次集采涵盖抗感染、心脑血管疾病、抗

过敏、精神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群众受

益面广。其中，治疗早产的阿托西班注射剂集

采前单支价格超过千元，此次集采降至平均

240元/支，价格降幅达80%。

“此次集采中一些药品采购量达到几十亿

元规模，这将为患者降低药品费用负担。”首都

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

松介绍，除了减轻患者负担，集采也将有助于

去除带金销售、净化行业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集采首次纳入肝素

类产品，极大提高用药的可及性。”蒋昌松说，

肝素类产品常用于防止血栓形成或者栓塞性

疾病，在心梗、透析等治疗中都有使用，纳入集

采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岳小林

介绍，肝素类产品中有一部分属于短缺药，通

过集采可以给生产企业足够的市场，同时帮助

医院在短缺药品的供应上明确厂家和供应商，

稳定短缺药品供应。

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

知》，药品集采覆盖面将持续扩大，到 2023年
底，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累计达

到 450种，其中省级集采药品应达到 130种，化

学药、中成药、生物药均应有所覆盖。

“一主双备”供应模式
更多药品价格降低

通知明确要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障，发挥

好带量采购对于稳预期的作用，探索提升短缺

和易短缺等药品保供稳价水平。对于氨甲环

酸注射剂等临床急救药品和短缺药品，第八批

集采首次采取“一主双备”供应模式。

“普通药物采取‘一个主供+一个备供’双

保险，保证及时供应。”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副

教授江滨说，为保障急抢救用药和短缺药的临

床及时供应，相关管理要比普通药品更为严

格，“一个主供+两个备供”将使这些药品用得

上、用得及时。

江滨介绍，与此前不同的是，第二备选企

业将由各省医保部门选择，给予各省自主选择

权，结合本省实际用药特点等选择合适的备选

企业，尽可能保障临床供应。“这既能照顾到中

选企业的积极性，也能照顾到地方用药的特

点，是创新的政策设计。”

2022年，全国通过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

网采订单总金额10615亿元，比2021年增加275
亿元。此前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平均降价超

50%，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和生物药采购金额

超30%，老百姓常用药品价格进一步降低。

同一品种多家企业中选
采购周期优化

通知提出，鼓励同一品种由多家企业中

选，促进价差公允合理，并统一采购周期。

此次集采共有 251家企业的 366个产品参

与投标，平均每个品种有 6.5家企业中选，供应

多元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包括丙氨酰谷

氨酰胺注射剂、丙戊酸钠注射剂在内的药物有

多家中选企业，为临床使用提供更多选择。

与第七批不同，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对所

有品种统一采购周期，各品种各地采购周期自

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采

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江滨表示，这意味着中选企业采购周期是

可预期的，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保证药品质量与

供应上，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

“对于国家集采药品品种和已参与的省级联

盟公布的集采药品品种，海南全部跟进，保证患

者能及时享受到集采福利。”海南省医保局党组

书记、局长贾宁表示，截至目前，海南已经跟进前

七批国家组织集采的294种药品，外加省级联盟

集采的 489种药品，累计参加集采的品种达到

783种，落地集采品种数排名全国前列。

“集采是三医联动的重要抓手，通过集采

把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虚高价格降下来，才能为

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为三医联动改革提

供更大的空间。”贾宁说。

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八批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 333种药品，平均降

价超 50%。患者将于 2023年 7月享受到第八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的相关中选产品。

（新华社海口3月30日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 国家医保局、财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30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

的通知》，明确了 4月 1日后新冠患者医疗费用

保障政策。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新冠医疗费

用，将与其他20余种乙类传染病实施相同的医

保报销政策。

在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方面，通知

明确将住院费用全额保障、门诊专项保障等特

殊保障政策转为常规医疗保障政策，参保患者

符合规定的新冠医疗费用与其他乙类传染病

实施相同的医保报销政策，各级医保部门对符

合规定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医疗费用要及时

进行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按规定支付

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

按规定给予分类救助。

目前，部分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内的新冠治

疗药品尚未正式纳入医保药品目录。此前对

有关新冠治疗药品的医保临时性支付政策将

于3月31日到期。

为了降低社会负担，引导医疗机构使用质

量可靠、价格适宜的药品，也为了进一步丰富

临床用药选择，提升新冠治疗药品的可及性，

通知明确，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内且被列入“疗

程治疗费用与医保目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

类别的新冠治疗药品，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

支付范围，支付水平可在目录内乙类药品的基

础上适当下调。

当前，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民得维）、先

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先诺欣）的最新价格，

以及来瑞特韦片（乐睿灵）的首发报价，均不高

于医保目录内小分子新冠药最大疗程治疗费

用的 1.8倍（即 630元/疗程），符合“疗程治疗费

用与医保目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等条件，

将临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后续，其他新冠

治疗药品的价格如果符合条件，医保也将按规

定临时支付。

据悉，通知自2023年4月1日起执行，以患

者入院或就诊时间计算，此前发布的《关于实

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同步停止

执行，相关政策视疫情发展形势再行调整。

四部门发文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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